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落實專利制度改革的進度及所需人力支援的檢討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報告在香港推行新專利制度的進度、於中長期需要完成

的主要工作，以及所需人力支援的檢討。 

 

背景 

 

檢討本地專利制度 

 

2.  為確保本地專利制度
1
繼續與時並進，並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內創新及

科技樞紐，政府在二○一一年十月就本地專利制度展開檢討，進行為期三個月的

公眾諮詢，並成立香港專利制度檢討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
 2
。 

 

3.  經仔細研究從公眾諮詢收集所得的意見及相關情況後，諮詢委員會在

二○一二年十二月向政府提交報告，提出下列主要建議： 

 

(a) 為標準專利設立「原授專利」制度，而在開始的階段，把實質審查工

作外判予其他專利當局； 

 

(b) 保留現行批予標準專利的再註冊制度
3
； 

 

(c) 保留並適當地優化短期專利制度；及  

                                                       
1  在香港現時的專利制度下，申請人提交申請後可獲批予兩種專利(即最長有效期為 20 年的標準

專利及最長有效期為 8 年的短期專利)。當處理專利申請時，專利註冊處只作形式上的審查，核

對已提交並支持有關申請所需的資料和文件。與很多香港以外的專利當局不同，註冊處不會就

法律或技術方面進行實質審查，以決定有關專利申請的發明是否符合法律上可享專利性的要求

(即該發明是否新穎、具創造性及能作工業應用)。 
 
2  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詳見附件 1。 

 
3 目前香港根據「再註冊制度」批予標準專利。在此制度下，如有關專利在三個「指定專利當局」

(即國家知識產權局、聯合王國專利局及歐洲專利局(指定聯合王國的專利))之一已獲批予，其標

準專利亦將獲批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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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長遠而言，設立全面規管專利代理服務的制度，並分階段實施，其間

可採取暫行措施。 

 

4.  政府採納有關報告，並於二○一三年二月十九日向委員會作簡介(參見

立法會CB(1)534/12-13(05)號文件)。在委員的支持下，政府一直跟進實施新專利制

度的工作。 

 

 

進度 

 

迄今完成的工作 

 

5.  現階段的進度如下： 

 

(a) 經考慮國家知識產權局
4
的專家意見、有關國際社會包括澳洲、內地、

新加坡和英國的專利制度、慣例和程序的顧問研究結果，以及多條主

要的區域性和國際性的專利條約
5
後，我們已為新專利制度所需的法律

框架完成深入細緻的立法草擬工作，並在 2015 年 11 月向立法會提交

《2015 年專利(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b) 政府協助立法會法案委員會詳細審議條例草案，使之獲得立法會支

持，並於二○一六年六月通過獲制定為《2016 年專利(修訂)條例》。

新法例和新專利制度仍須待一切準備工作完成後才開始生效。 

 

(c) 其他的籌備工作正如火如荼，包括草擬附屬法例以訂定程序、擬訂工

作指引和審查專利申請的工作流程、以及籌劃用作支援新專利制度的

電子系統。 

 

(d) 在上述過程中，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包括諮詢委員會及法律和專利行

業的專業團體，聽取看法和意見。 

 

 

 

 

                                                       
4   二○一三年十二月簽署合作安排後，知識產權署與國家知識產權局一直緊密合作，為專利註冊

處在實質審查和人力資源培訓方面，獲取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技術支援。 

 
5 如《歐洲專利公約》及其《實施條例》、《專利合作條約》和《專利法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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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及教育 

 

6.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健全穩妥的專利制度，推廣及教育是重

要的一環。知識產權署一直在國際、地區和本地的會議和研討會上，向公眾匯報

實施新專利制度的進度。在過去兩年，為推廣最新的專利及實務知識，以及新專

利制度所需的專業發展，知識產權署贊助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本地商會，舉辦

專利撰寫及實務培訓課程和工作坊。知識產權署的宣傳教育活動摘要，見附件 2。 

 

7.  知識產權制度對經濟發展日趨重要，而專利制度是其中的重要部份。

我們必須建立社會對知識產權價值的理解和認識，以及為商界提供適切的服務，

促使企業提高意識及信心，以知識產權作為業務資產，藉此有效地帶動業務增長。

就此，我們已採取相應的行動，例如－ 

 

(a) 設立專門的網站6，提供一站式的知識產權資訊； 

 

(b) 開展宣傳和公眾教育，培養尊重知識產權的文化； 

 

(c) 為中小企提供免費的首次諮詢服務；及 

 

(d) 推出支援計劃，協助中小企建立人力資源，管理及商業化其知識產權。 

 

 

展望未來 

 

貫徹落實專利改革的後續工作 

 

8.  近期制定的《2016 年專利（修訂）條例》，標誌着本地專利制度改革

在立法會的支持下，完成了關鍵的第一步。為了儘快實施新專利制度(目標是 2019

年)，我們接下來還需完成一系列迫切和重要的工作。知識產權署正加緊努力，解

決相關的法律、技術和行政問題。現正進行的主要工作包括： 

 

(a) 擬訂立法建議，以修訂附屬法例（即《專利（一般）規則》（第 514C

章））的，特別為「原授專利」制度下的專利批予申請以及對短期專

利批予後的實質審查的程序，提供詳細框架； 

 

(b) 草擬審查指南和設計工作流程，以訂明專利註冊處(註冊處)在處理新專

利制度下的專利個案時，所採用的一般原則和慣例； 

 

                                                       
6 www.i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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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擴充註冊處以處理新的日常實質審查工作。首要任務是招聘額外專利

審查員，以處理新專利制度下的個案，並為新招聘人員安排適當的培

訓，使他們具備對發明進行實質審查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d) 設立一個新的電子處理系統，備有供公眾使用的對外介面（例如用於

「原授專利」申請的檢索和電子提交），以及供註冊處內部使用的介

面（主要用於處理專利申請和相關事宜）；  

 

(e) 與持份者溝通讓他們能緊貼進展，並徵求他們意見和建議；和 

 

(f) 擬訂進一步的宣傳計劃，在推出新專利制度的前後，推廣該制度。 

 

9.  實施新專利制度後，註冊處仍需要儘快增值，其日常運作才能不假外

求，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可信及能夠自行進行實質審查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實

質審查相關工作要求員工具備高度專門的技術知識和技能。以新加坡為例，在一

九九五年正式建立「原授專利」制度後，大約需要十八年才成立自己的檢索及審

查部門，開始自行進行實質審查。 

 

10.  因此，我們需要持續努力、以運作、維持和優化專利制度為長遠目標，

並以下述主要範疇為工作重點(這和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
7
在專利方面作出的建

議一致)－ 

 

(a) 營運註冊處，以令人滿意的專業水平，處理所有專利申請； 

 

(b) 處理關於申請和授予標準專利和短期專利的可享專利性，以及註冊後

的法律問題； 

 

(c) 代表專利註冊處處長就專利相關事宜進行聆訊； 

 

(d) 在香港長遠具有研發優勢的特定範疇內開始，在中長期內建立自行進

行實質審查的能力
8
；  

                                                       
7 推行「原授專利」制度是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的建議措施之一。政府於二○一三年三月成立

工作小組，就如何推廣香港作為區內首屈一指的知識產權貿易樞紐的整體策略提供意見。職權

範圍及成員名單詳見附件 3。工作小組於二○一五年三月發表報告，提出二十八項建議，分屬

四個策略範疇，即(i)優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ii)支援知識產權的創造和使用；(iii)促進知識產

權仲介服務和提升人力資源；以及(iv)推廣、教育和對外合作的工作。 

 
8 工作小組報告第 4 章，第 4.5(b)段。雖然專利註冊處在進行實質審查工作的初期需要外在的技

術支援，但於中長期建立自行進行實質審查的能力，相當重要，能使新專利制度更方便使用者，

亦會確保其整體能力和質量符合國際標準。此外，這亦有助香港與其他專利當局商議合作，例

如互相加快申請程序，即專利審查高速公路（見下方註腳 10）。這符合諮詢委員會和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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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參考國際社會的發展，探索與其他專利當局合作的可能性
9
，例如嘗試

其他專利當局討論有關建立雙邊和多邊專利審查高速公路10；  

 

(f) 與持分者商討於中長期設立全面制度，以規管本地專利從業員。知識

產權署需要與諮詢委員會商討並制訂策略性的實施計劃，與持分者就

規定資格要求和標準以及過渡安排(例如豁免安排)進行多輪磋商和討

論，建立監管機構，並為推行計劃擬訂所需的立法建議11；  

 

(g) 定期檢討專利法以及新專利制度的運作，諮詢持分者，以及因應需要，

不時提出進一步的立法建議12； 及 

 

(h) 留意國際社會(包括目前「再註冊制度」下的指定專利當局和其他海外

專利當局)的專利法律和慣例的發展13。 

 

(i) 持續推行及深化教育工作，讓公眾明白到，知識產權制度可帶動知識

型經濟發展，而新專利制度是其中一環，善用它就能推動創新及發展。 

 

人力支援 

 

11.  知識產權署已於 2013 年 10 月成立了專職的專利小組，負責專利方面

的必要工作。經該小組的努力，已完成不少的工作(見以上第 5 至 7 段)14。 除了政

                                                                                                                                                               
貿易工作小組的相關策略意見和建議，也滿足專利申請人的一般期望。 

 
9    工作小組報告第 4 章，第 4.5(c) 段。 

 
10 在「專利審查高速公路」協議下，如首先提交地的專利當局已批予一項專利申請的專利權要求，

專利申請人可要求第二提交地的專利當局加快處理相應的專利申請。在「專利審查高速公路」

下訂立的程序，讓第二提交地的專利當局可應用首先提交地專利當局已就同一項發明進行的審

查工作。由於第二提交地的專利當局在展開審查工作時，已有較多資料可供參考，因此可加快

處理專利申請。不過，第二提交地的專利當局無須強制遵循首先提交地的專利當局的意見，可

自行決定是否批予專利。 

 
11 此跟進工作見於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報告第 6 章，第 6.16-6.20 段，特別是第 6.18 段。其目的

旨在落實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以滿足專利從業員就推行「原授專利」制度而引伸出的期望。 

 
12 例如，為了使制度有更多有價值的特徵或優點，吸引更多使用者，我們有必要檢討專利法例，

研究如 Bolar 豁免例外、臨時專利申請、最長專利保護期及有關軟件專利和商業方法的可享專

利性問題等。 

 
13 有關跟進工作包括檢討與專利保護有關的現有和新的國際條約(例如中國為締約方的《國際專利

分類斯特拉斯堡協定》和《為專利申請程式的微生物備案取得國際承認的布達佩斯條約》，以及

《專利法條約》)，就其可能適用於香港的情況提供意見，並在適當情況下制定於香港推行的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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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及法律上的問題，專利小組亦負責在政策上監督專利註冊處的日常運作。註冊

處負責處理「再註冊制度」下的標準專利，以及短期專利授權等事宜。目前，該

小組包括 1 名為期 3 年的首長級助理署長(專利)編外職位，以及屬非首長級的 3.5

個常額及 2 個有時限的職位，即 2 名高級律師、1.5 名律師15、1 名一級私人秘書以

及 1 名助理文書主任16。  

 

12.  我們曾於 2013 年 12 月 17 日17 就開設領導專利小組的助理署長(專利)

編外職位諮詢委員，並承諾我們將適時檢討有關首長級的領導的長遠需要，並考

慮所有重要發展 (包括必須為推行新專利制度準備立法建議，供立法會考慮)。18我

們正為推行新專利制度所需的人力支援，作全面的檢視。 

 

13.  在運作方面，我們已獲得資源，正打算擴充註冊處，增設 5 名知識產

權審查主任的職位 (即 3 名高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及 2 名一級知識產權審查主

任)。19 鑑於這些新職位的人員將會負責實質審查中涉及高端技術的工作，我們打

算聘請擁有理工方面的相關學歷及工作經驗及/或擁有專利實質審查經驗的人士，

以便他們能夠在新專利制度下履行職責。這項擴充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現時

及擴充後的註冊處的組織架構圖分別見於附件 4 及 5。 

 

14.  在政策及發展方面，我們正在檢討部門的長期人手需求，尤其是組織

架構及首長級人員的支援，從而貫徹落實上述的專利改革。我們亦留意到專利小

組裡有 3 個具時限的職位將於二○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期(上述第 11 段)。在提

出一個合理的建議時，我們會考慮各種因素－ 

 

(a) 專利小組和註冊處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於適當時候增加人手，以履行

其法定功能和完成上述第 8 及第 10 段的工作； 

 

                                                                                                                                                               
14 本文第 6 和 7  段提到的宣傳和教育工作，由知識產權署的市場推廣組協助完成。 

 
15 該 0.5 名律師是由知識產權署的註冊小組借調過來。他需要分別處理註冊小組及專利小組的工

作(各佔 50%)。 
 
16 助理署長(專利)、1 名高級律師及 1 名一級私人秘書的職位均具時限並將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到

期。該 3 個職位的按薪級中點估計的年薪開支為 3,829,140 元，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包括薪

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為 5,103,408 元。 
 
17 立法會 CB(1)516/13-14(05)號文件 
 
18 我們於 2014 年 2 月 21 日獲得財務委員會的批准，設立一個為期三年的助理署長(專利)編外職

位，由 2014 年 4 月 1 日生效。 
 
19 3 名高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以及 2 名一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的職位所需增加的按薪級中點估計

的年薪開支為 4,338,780 元，而所需的額外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

支)為 5,613,1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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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作範圍的闊度、技術性以及複雜性，是否需要首長級人員的策略性

領導；及 

 

(c) 專利方面的工作是否可由知識產權署的其他小組20分擔或處理，我們

同時需要考慮部門近年來因為擴充業務而帶來的許多其他工作。 

 

15.  我們將在完成有關檢討後儘快向委員報告檢討的結果，並就提出的任

何建議按需要尋求委員的支持。 

 

 

總結 

 

16.  請委員閱悉專利改革的進度及未來動向，並歡迎提供意見。 

 

 

 

 

 

工商及旅遊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知識產權署 

二○一六年十一月 

 

                                                       
20 除了目前的助理署長(專利)職位，現時有另外四名助理署長(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 2 點)職位，

分別領導法律意見、版權、聆訊及註冊的法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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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香 港 專 利 制 度 檢 討 諮 詢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就 下 列 事 宜 向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提 供 意 見 ：   

  

(a) 在 考 慮 二○一 一 年 十 月 發 表 的 公 眾 諮 詢 文 件 內 所 概 述 的 議 題 和

公 眾 對 這 些 議 題 的 回 應 後 ， 向 政 府 建 議 香 港 專 利 制 度 的 未 來 路

向 ； 以 及   

 

(b) 在 政 府 決 定 專 利 制 度 的 未 來 發 展 後 ， 為 落 實 建 議 的 具 體 安 排 出

謀 獻 策 。   

  

成 員 名 單 (截 至 二○一 六 年 十 月 )  

  

姓 名   專 業 背 景 註   

 

主 席  

廖 長 城 先 生   資 深 大 律 師   

  

委 員    

  

比 爾 利 先 生   特 許 英 國 專 利 師 及 註 冊 歐 洲

專 利 師   

 

查毅超博士  工業界  

  

陳 植 森 博 士   研 究 及 發 展 界   

  

張 英 相 教 授   學 術 界   

  

姜 華 女 士   專 利 從 業 員   

 

鄺 志 強 先 生    律 師 ／ 特 許 仲 裁 員 及 認 可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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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員   

 

李 雪 菁 女 士   學 術 界   

  

潘 永 生 先 生   研 究 及 發 展 界   

  

唐 裔 隆 博 士   工 業 界   

  

徐 建 博 士   學 術 界   

  

知 識 產 權 署 署 長   政 府  

 

政 府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副 秘 書 長 (工 商 )2 政 府   

 

創 新 科 技 署 助 理 署 長 (資 助 計 劃 )  政 府   

  

註 ： 香 港 專 利 制 度 檢 討 諮 詢 委 員 會 成 員 自 願 提 供 上 述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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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知識產權署有關新專利制度的近期宣傳和推廣工作 

 

A. 知識產權署參與的會議/研討會/工作坊 

 

1. 國際層面 

 

- 中國香港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大會第56屆系列會議上發言，知識產

權署署長向成員國代表表示，中國香港將推行新專利制度 (2016年10月，

瑞士日內瓦) 

 

2. 區域層面 

 

已經/將會在以下活動中介紹新專利制度： 

 

-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2016年1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 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研討會(2016年10月，澳門特別行政

區；2015年4月，中國中山) 

 

- 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會議(2016年8月，中國廣州；2015年8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  

 

- 粵港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發展研討會(2016年6月，中國深圳；2015年6月，

中國廣州) 

 

-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下的交流活動(2015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3. 本地層面 

 

在以下活動中介紹新專利制度： 

 

- 香港專利代理人公會舉辦的講座 (待確認) 

 

- 香港美國商會舉辦的午餐講座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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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知識產權署贊助有關專利撰寫與實務的培訓課程/工作坊 

 

1. 香港工業總會舉辦的「中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專利實務強化培訓班」(2016

年9月，香港特別行政區；2015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2.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的「專利檢索工作坊」 (2016年7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6年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2015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2015年1月，香

港特別行政區) 

 

 



1 
 

附件 3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a) 為 研 究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中 心 的 整 體 策 略 提 供 意 見 ； 及   

 

(b) 探 索 可 行 的 政 策 及 其 他 支 援 措 施 推 動 香 港 的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  

  

成 員 名 單 *  

 

姓 名  專 業 背 景 註  

主 席   

 

蘇 錦 樑 先 生   

  

 

 

政 府  

 

副 主 席   

  

廖 長 城 先 生   

 

 

資 深 大 律 師  

  

委 員   

  

 

蒲 祿 祺 先 生   

  

特 許 測 量 師 及 估 值 師   

陳 植 森 博 士   

  

研 究 及 發 展 界   

陳 立 邁 博 士   

  

品 牌 擁 有 人 及 特 許 服 務   

張 英 相 教 授   學 術 界   

  

蔡 漢 成 教 授   創 意 產 業   

  

蔡 映 媚 女 士   法 律 服 務 ／ 知 識 產 權 從 業 員   

  

鍾 志 平 博 士   製 造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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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 永 德 先 生  會 計 及 稅 務  

 

鄺 志 強 先 生   

  

法 律 服 務 ／ 特 許 仲 裁 員 及 認 可 調 解 員

郭 燦 輝 先 生   

  

高 科 技 社 會 企 業 家   

  

郭 炬 廷 先 生   金 融 服 務   

  

黎 志 誠 先 生   風 險 管 理 及 保 險 服 務   

  

劉 樂 庭 博 士   研 究 及 發 展 界   

  

李 宗 哲 先 生   私 人 股 本 及 策 略 性 諮 詢   

  

李 惠 光 先 生   大 學 行 政   

  

陸 地 博 士   知 識 產 權 律 師 ／ 知 識 產 權 從 業 員   

  

王 明 鑫 先 生   製 造 業   

  

吳 葆 之 博 士   教 育 工 作 者 ／ 企 業 資 本 家 ／ 企 業 家  

(美 國 及 亞 洲 )／ 科 學 家   

  

知 識 產 權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政 府   

  

創 新 科 技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政 府   

  

創 意 香 港 總 監 或 其 代 表   政 府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總 裁 或 其 代 表   貿 易 推 廣 機 構   

  

  

註 ：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自 願 提 供 上 述 資 料 。   

*  成員委任期為兩年，由二○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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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現 時 知 識 產 權 署 專 利 小 組 和 註 冊 處 的 組 織 架 構 圖  

知 識 產 權 署 副 署 長 (首 長 級 (律 政 人 員 )薪 級 第 3 點 )  

知 識 產 權 署 署 長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5 點 /首 長 級 (律 政 人 員 )薪 級 第 5 點 )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法 律 意 見   聆 訊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註 冊 專 利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首席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高級律師(專利)1@ 

高級律師(專利)2 

10 名高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17 名一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33 名二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1 名文書主任 

5 名助理文書主任 

3 名總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律師(專利)^ 

一級私人秘書@ 

助理文書主任   

1 名高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3 名一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4 名二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1 名助理文書主任 
1 名文書助理 

 
 
註 
*   有時限的首長級編外職位(直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  有時限的非首長級職位(直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  現時，專利小組的人手安排下有 1.5 個律師。該 0.5 個律師由知識產權署的註冊小組借調而來，其職務一半與註冊小組有

關，另一半則與專利小組有關。 

總知識產權審查主任(專利)特別職務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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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知 識 產 權 署 專 利 小 組 及 擴 展 後 的 註 冊 處 的 組 織 架 構 圖  

 

知 識 產 權 署 副 署 長 (首 長 級 (律 政 人 員 )薪 級 第 3 點 )  

知 識 產 權 署 署 長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5 點 /首 長 級 (律 政 人 員 )薪 級 第 5 點 )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法 律 意 見   聆 訊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註 冊   專 利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首席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高級律師(專利)1@ 

高級律師(專利)2 

10 名高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17 名一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33 名二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1 名文書主任 
5 名助理文書主任 

3 名總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總知識產權審查主任(專利)特別職務

律師(專利)^ 

一級私人秘書@ 

助理文書主任 

#1 名高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3 名一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4 名二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1 名助理文書主任 
1  名文書助理 

註 
*  有時限的首長級編外職位(直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  有時限的非首長級職位(直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   我們正在擴展專利註冊處，加入 3 名高級知識產權

審查主任及 2 名一級知識產權審查主任，强化審查

主任的實質審查能力。 
^  現時，專利小組的人手安排下有 1.5 個律師。該 0.5

個律師由知識產權署的註冊小組借調而來，其職務一

半與註冊小組有關，另一半則與專利小組有關。 

 

助理署長 

(首長級(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版 權  


